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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中  藥  的  毒  性 

熟話説“是藥三分毒”，中藥屬於中醫師用來治病的藥，所有的中藥如若使用

不當，都會給人體造成傷害，因此可以說，所有的中藥對於人體來説均有毒性。 

中藥中毒這個話題源遠流長，傳説中“神農嚐百草，一日遇七十毒”，晉代名

醫葛洪所著《肘後方》中也有過服杏仁中毒致死的記載。而今，由於人們濫用中藥，

中藥中毒的事故更爲多見。前者有比利時某西醫師長期大量使用中藥木通給患者減

肥，造成一人死亡、多人腎衰竭的嚴重醫療事故，後來又有中國大陸多人擅自長期

服用龍膽瀉肝丸而導致腎衰竭，近期又見臺灣有人因中藥中毒導致換肝的報道。 

在人們的印象中，中藥屬於自然生成之品，尤其是那些屬於培補類的中藥，常

給人們一種對人體不會造成傷害的錯覺。同時，由於中藥管理上的問題，市場上能

夠隨意買到中藥（包括那些含有毒性的中藥）。因此，導致由於濫用中藥而致中藥中

毒事故的現象時有發生。輕者，身體會出現上火、脹氣、畏寒等各種不適；重者則

會導致肝腎損傷，甚至死亡。 

就毒性觀念而言，中西醫是不同的。西醫的毒性觀念是指某藥含有某種特定的

毒性成份，會傷害到某個臟腑的組織器官及其功能，這是絕對的。中藥的毒性觀念

比較複雜，既有絕對的毒性概念，諸如毒麻劇類有毒中藥；也有相對的毒性概念，

即無毒的中藥（包括人參、燕窩）如若使用不當，同樣會傷害到人體。 

用食品管理的觀點來看，中藥中分爲有毒和無毒兩種，不少中藥中含有對人體

有害的成分。譬如，木通中含有馬兜鈴酸，大量使用會對腎臟造成傷害；麻黃中所

含的麻黃鹼能使心率加快，外周血管收縮，血壓升高，大量使用可致失眠、不安和

震顫；杏仁中所含的苦杏仁甙所分解出的氫氰酸有劇毒，過量會導致窒息而死亡等

等。此外還有依照“毒、麻、劇”類管理的中藥，諸如馬錢子、祖師麻、曼陀羅、

烏頭之類，其毒性遠遠大過上述中藥。有毒中藥的臨床使用和西藥一樣，都有著嚴

格的量的限制和使用禁忌，不得隨意亂用。中藥的這種毒性稱作絕對毒性，由於這

類中藥含有對人體有害的特定毒性成份，因此，這類中藥的使用必須進行嚴格的管

制。古代文獻中常將“毒藥”作爲藥物的總稱。明代著名醫家張景岳曾說，“藥以

治病，因毒為能，所謂毒藥，是以氣味之有偏也。……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稱爲

毒藥，故曰毒藥攻邪也”。上述論述是指中藥的絕對毒性概念，他認為毒性作爲藥

物的一種偏性，運用藥物的這種偏性，以毒攻毒，以偏糾偏乃是中藥治病的基本原

理。事實也的確如此，只要辨證準確，藥證相符，即使是含有絕對毒性的中藥，也

會對人體有益。臨床上很多有毒的中藥，都是治病的要品，譬如，全蠍、蜈蚣雖然

有毒，但均為熄風止痙之要藥；烏頭、附子都有大毒，卻為溫經散寒、通絡止痛之

效藥；還有人以蛇毒治中風，用蜂毒祛風濕；而能夠抗癌治癌的中藥大多數都含有

毒性。 

許多中藥並不含有對於人體有害的物質，但在臨床應用中，常常也會出現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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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的現象，這就是中藥的相對毒性所導致的對人體的傷害。相對毒性概念出自於

中醫獨特的臨床思維—辨證論治，為中醫所特有。根據“八綱辨證”理論，中醫將

臨床證型分爲表裏、寒熱、虛實等陰陽概念，臨床治療必須針對這些不同的病態證

型予以糾正。即表證表治，裏證裏治；寒證熱治，熱證寒治；虛證當補，實證當瀉

等等。金元時代的名醫張子和曾說，“凡藥皆有毒，非止大毒、小毒謂之毒”。這

句話將中藥的相對毒性觀念講得非常透徹，如若辨證不精，藥證相反，即使不含毒

性的中藥，也會導致中藥中毒症狀的出現。譬如，有人吃四物湯補血反而會拉肚子，

有人用白木耳養顏卻導致面部浮腫，還有人亂服人參而出現上火、腹脹、甚至染上

紅斑狼瘡症。凡此種種，均為藥證相反所至，使得上述毫無毒性的中藥給人體造成

傷害。筆者曾診治一例冬蟲夏草中毒醫案，患者方老太，身體羸弱，病前曾作過甲

狀腺手術。其女孝順，買冬蟲夏草為其培補身體。是日晚，其抓一把蟲草煲雞取汁，

進食一小碗；次日即感全身發冷，呼吸困難，自覺有乾網罩著咽喉，苦悶異常，數

度求醫無效，西醫也不明其病。初診時，患者極度虛弱；根據其既往病史、臨床症

狀、以及舌脈提示，患者原患甲亢，屬陰虛體質（熱性、流鼻血、乾瘦），而冬蟲夏

草雖能補益肺腎而平喘，但由於其藥性溫熱，患者大量服食後，尤如火上加油，更

傷陰液，故其謂之乾網罩喉；肺為嬌臓，肺臓失卻陰液滋養則會導致肺葉不張，故

見呼吸困難；陰液不足則血脈不充，陽氣難以敷布全身，故而出現全身發冷。筆者

處以大量養陰降火之品，經月餘而愈。此案例中，西醫因檢查不出任何問題，胸部

和咽喉部 X光檢查也見不到所謂的“乾網”，因此無法治療。而某些中醫師亦因為

多種原因，未能找出其既往陰虛體質而機體陰液又進一步受損的“證”，故治療無

效。上述案例清楚表明，那些不含對人體有害物質的無毒中藥，如若使用不當，藥

證相反，同樣會造成較大的人體傷害。 

許多健康食品在打廣告時，常常說“本品由天然中藥組成，絕無毒性”，有的

甚至說“本品由名貴中藥材組成”等等，藉以招攬顧客。其實，不管那些產品由什

麽東西組成，這樣的廣告肯定會誤導消費者。我們知道，中藥治病所依據的原理就

是“辨證論治”，由於人體陰陽之間的不平衡狀態是經常變化的，如果我們把中藥

作爲食物食用，當一段時間後機體的證型出現了變化、而方藥卻未能變化時，就會

出現藥不對證的問題；輕者會毫無療效，重者可能會出現中毒問題。所以說，中藥

不屬於食品，同一方藥不能當作食物長期使用。許多人盲目地吃了那些所謂的“健

康食品”後所出現的不舒服狀態，就是因爲藥不對證，中了中藥的相對毒性的毒。

而所謂名貴藥材主要是指那些產量小、藥效強的一類中藥，這類中藥對於人體的作

用比較強，如果使用不當，所出現的毒副作用祗會更大。以人參為例，若氣郁患者

不恰當地服食人參時，名貴野山參所導致的胸悶腹脹會遠遠甚於普通園參（高麗參、

吉林參等）。所以我們必須懂得，使用藥效較強的中藥治病時，如若藥證相符，其臨

床療效較爲顯著；如若藥證相反，其對人體的傷害則會更大。我們知道，中醫治病

是通過調節人體的内環境而起作用，對於機體的寒、熱、虛、實等狀況特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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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中藥的使用都必須依據患者的這些狀況而決定。中醫在臨床上特別講究辨證論

治，即“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中醫的“治”就是糾偏，即糾正人體

的陰陽偏盛或偏衰的狀態，因而絕對不能治反，否則不但達不到“平”的療效，還

有中藥中毒之虞。無數的臨床實例可以證實，中藥中毒的概念決不止於含有絕對毒

性的那一類藥物。 

中藥雖然有毒，但如果嚴格按照中醫的規範來使用中藥的話，中藥的臨床使用

是完全無害的。即使那些含有絕對毒性的中藥，祗要藥證相符，使用得當，根本不

可能會對身體造成任何傷害。臨床上使用中藥治病相當講究，每味中藥都有著專門

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項，其中某些具有毒副作用的藥物，必須經過專門炮製，以

除掉其毒性，譬如半夏、天南星、烏頭、附子、馬錢子之類。事實上，通過炮製後

的中藥，對於需要調治的患者，可以説是無毒的。此外，在中藥的臨床使用中，還

有[相畏]和[相殺]的概念，其意為可以使用某種藥物來制約另一種藥物的毒性或副

作用。在炮製過程中，人們常常用生薑來抑制半夏的毒性，用綠豆來消除巴豆的毒

性，如此等等。中醫處方用藥講究“君臣佐使”，其中佐藥是用來幫助君藥和臣藥

起治療作用的。譬如在人們所說的“虛不受補”現象中，許多人明明[氣虛]，其身

體就是不能接受人參、黃之類的補氣藥，否則不是腹脹，就是上火。臨床上筆者

在給他們以參補氣的同時，又常常配以行氣或降火之類的佐藥，藉以消除參所

帶來的毒副作用，似此，患者服藥後毫無不適的感覺。我們知道，中藥的臨床運用，

已經有著幾千年的歷史。幾千年來，每味中藥在臨床上都經過千百萬次的反復運用，

其直接的人體使用提供出可靠而安全的運用準則，每味中藥的藥性、藥味、功效、

毒性都被詳細地記載於各類藥典之中。這種中藥的臨床使用試驗，是人體的直接試

驗；這種觀察，是幾千年的直接觀察；因此，關於中藥特性的記載，是從相當多的

臨床實際應用中總結、歸納出來的，有著難以數計的實際臨床病例作為依據，因此

可以說相當詳盡而保險。如果要說某種中藥存在著對於人體的遠期傷害，在幾千年

來的中藥臨床實際運用中早已被發現而被記載下來，故只要嚴格遵循中藥的使用規

律，就沒有必要擔心服食中藥會對自己產生危害。說句笑話，筆者間斷性的服用龍

膽瀉肝丸已經二、三十餘年，至今仍在服用，可從來沒有因此而擔心會患上什麽腎

衰竭之類的疾病。所以說，中藥的使用必須嚴格地遵循中醫的規律，沒有中醫專業

知識的人不要隨意使用，以免造成人體傷害。 

相對中藥來説，西藥產生的時間非常短暫，一般來説，西藥從合成到臨床使用

僅僅祗需要幾年，至多也祗有十幾年的時間；而且，西藥大多數屬於人工合成製品，

其對於人體均有不同程度的傷害。西藥產生的過程迭經實驗室研究、培養皿試驗、

動物試驗、人體試驗等階段，如若在臨床試用中證實其在短期内確實對人體沒有大

的傷害（當然，允許使用的藥品中，對人體有傷害作用的仍然不少）後，才被允許

投放市場。表面看來，西藥的產生比較科學，其臨床應用比較有規範，但筆者以爲，

採用這種方法，根本無法監測到合成西藥對人體的遠程傷害。由於西醫偏重於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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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研究，每種藥物的毒副作用在短期内難以為人們所完全了解，因此，這種短暫的

實驗方式有其不確定之處。事實也確實如此，許多西藥對人類的傷害，是在使用幾

年、甚至幾十年後才被發現的。近期某抗風濕藥被發現對人體有著較大的危害而停

止使用就能證實這點。此外，很多人工合成類激素藥物的短期應用，對於改善某些

臨床症狀，有著較爲明顯的療效，因此常被人奉為“聖藥”而遭到濫用。但是，長

期使用這類藥物會給人體造成許多意想不到的傷害。譬如已烯雌酚，在二十世紀三

十年代被發明後，曾廣泛地用於預防流產、改善孕期不適、控制產後奶量、緩和更

年期障礙、治療痤瘡和前列腺癌、事後避孕等等。直到三十年後人們才慢慢發現，

做母親的使用這種藥物後，其子女無不產生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諸如各種生殖

系統癌症、終生不育、或者先天性畸形等等。五十年代美國研製的“反應停”（學

名叫胺呱啶酮），對於治療早孕反應可謂藥到病除，因此許多孕婦競相服用；然而可

悲的是，這些婦女後來多生下貌似海豹、四肢短小的“海豹嬰兒”。前不久美國[國

家衛生研究院]宣佈停止荷爾蒙補充療法的有關試驗亦屬此例，雖然其所使用的共軛

型馬尿激素和黃體素對於女性更年期症狀和骨質流失症有一定的作用，但由此而較

高地增大了心臟病、中風、乳癌等疾病罹患機率的結果是難以接受的。據統計數據

表明，長期服用上述藥品，會使健康婦女罹患中風的機率增加 41%,罹患心臟病的機

率增加 29%,罹患乳癌的機率則增加 24%。為了克服更年期症狀，付出如此大的代價

實在是得不償失。我們還知道，任何人工合成的化學藥品對於人體均有明顯的毒副

作用，即使目前最爲流行的維他命和阿斯匹林亦然。近來人們發現，長期服用阿斯

匹林者的血小板計數僅為正常人的 1/3。所以說，相對西藥來説，中藥對於人體的

遠程傷害要小得多。 

事實上，不論是中藥、還是食物，當身體需要時，即使是毒藥，也可適當使用；

當身體不需要，或者身體難以接受時，即使是毫無毒性或極富營養者，也會因為不

恰當的使用而導致中毒。因此，服用中藥須得有針對性，切忌亂補。使用中藥保健

養生也是這樣，中藥的作用只能使人延年益壽，並不能使人長生不老。使用中藥保

健也必須進行辨證論治，中藥保健的意義也完全在於糾正患者輕度的陰陽不平衡而

已。近期有報道，說臺灣某老者因身體畏寒而吃羊肉培補，自我感覺不錯後，即叫

全家老少都來吃羊肉。誰知兒孫輩吃過幾次後，即感到上火，出現頭痛、煩躁等症。

這種情況就屬於辨證有誤，老者屬於寒性體質，食羊肉可以培補陽氣，這叫作“寒

者熱之”，屬於證治相符，故感覺很好；兒孫們體質並不虛寒，過食羊肉，就會“惹

火上身”，故而會感覺不適。這個例子説明食補、藥補都得對證，否則就會給身體

造成一定的傷害。此外，中藥能否長期服用必須要看兩個方面：其一、你的身體是

否有不適的狀況需要進行調節。其二、你所使用的中藥方劑是否對證，是否是根據

你的身體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否則，不能長期服用中藥。許多人有口苦、口渴喜冷

飲、尿黃、煩躁易怒、顳側頭痛、舌紅苔黃厚等症狀，此乃肝膽濕熱所致，服用龍

膽瀉肝丸非常見效。因此有些人長期服用，殊不知龍膽瀉肝丸屬於苦寒之品，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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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傷陽氣，必然導致腎衰竭。這種現象的產生，主要在於使用者祗知道清瀉肝膽濕

熱，以期消除上述症狀；他們不懂得肝膽濕熱之起因，以爲一味地攻伐可以告愈。

如若懂得進而培補中氣，化濕和中，增強胃腸功能，促使運化功能趨於正常，因而

濕邪則難以留存，似此何來濕熱為患？所以說，中藥處方，必須隨著機體狀況的變

化而變化。中藥的運用，幾千年前是這樣，幾千年後仍會這樣，因爲這是中醫臨床

治病的傳統模式所決定的。這種以調節人體内環境爲主的治療方法無疑地是目前最

先進的臨床思維模式。 

客觀來説，西藥對於人體的傷害更爲直接，筆者有位腎衰竭的黃姓患者，就是

由於醫生給予服用大劑量的麥迪霉素造成的；還有位姚姓風濕病患者，由於服用抗

風濕藥而罹患淋巴癌。然而，由於西藥的管理較爲規範化，很多對人體傷害較大的

藥物都有著嚴格的處方管理制度，必須憑醫生的處方才能買到，因而能夠控制住由

於亂服西藥所導致的臨床醫療事故的發生。如果中藥的管理能夠參照西藥模式，對

於那些含有絕對毒性的中藥施行中醫師處方管理制度，那麽，中藥中毒的臨床醫療

事故也將會得到較大的改善。回顧每次馬兜鈴酸中毒的醫療事故，我們不難發現，

導致事故的根本原因都是那些非中醫業者所爲，他們由於對中醫知識的無知才會違

反中藥的使用規律，以致事故的發生。我們說，中藥顯著的臨床療效是客觀事實，

中藥内治是很受民衆歡迎的臨床療法，因此，採用簡單的禁用方式的作法祗會傷害

民衆的權利。對中藥實施嚴格的處方管理制度是刻不容緩的，祗有這樣，才能抑制

由於濫用中藥而導致的中藥中毒事故，同時又不至於剝奪民衆使用中藥的權利，使

得中藥能夠更好地為民衆的健康服務。 

目前，在美國刮起逐漸淘汰中藥的一股歪風，他們藉口部分中藥中含有某些有

毒成分而禁止使用。先前，部分含有馬兜鈴酸的中藥遭禁，最近，麻黃、半夏又被

列入禁用的名單，許多公司倉庫中存放著大量的被 FDA 封存的中藥。中醫師所能使

用的中藥，正在一天天地逐漸減少，誰也不知道日後還有多少中藥會被禁用；如果

任其發展下去，中醫師將會無藥可用。究其原因，還是在中藥的管理方式中所出現

的問題，由於中藥屬於食品類管理，作爲食品，當然不允許含有毒性，所以，FDA

從食品管理市場剔除有毒中藥理所當然。不然，將會有更多的人由於不懂得中藥的

禁忌，隨意亂用中藥而中毒。但是，應該讓管理部門認識到中藥的特殊性，認識到

中藥之所以會中毒的中醫理論，從而將有毒中藥從食品管理中劃分出來，成爲中醫

師臨床治病的專門處方用藥，建立起獨特的中醫藥管理制度，以便使中醫藥的管理

規範化。也就是說，凡是具有毒性的中藥只能由具備中醫知識的合法中醫師處方專

用，他人不得隨意擅用；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杜絕中藥中毒的醫療事故時常發生。 

    華夏中醫提供免費咨詢。聯係電話：（626）839-9988 

    診所地址：17595 ALMAHURST ST. #222,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